谈判项目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现对该谈判项目公开公示，请有参与意向的供应商提交报名表和相关资质文件。
1. 谈判项目编号：       
2. 项目名称：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（武装保卫部技术防范设备采购）。
3. 业务管理部门:信息化管理部
2、 项目内容
明细表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萤石CB2 4G
	萤石
	台
	10
	

	2
	萤石CB2 WIFI
	萤石
	台
	2
	

	3
	萤石 CB60 4G
	萤石
	台
	12
	

	4
	能量棒
	萤石
	个
	24
	

	5
	TF卡  256G
	萤石
	张
	10
	

	6
	TF卡  512G
	萤石
	张
	20
	

	7
	萤石4G灯杆式摄像机
	定制
	套
	6
	


3、 项目要求
1. 资质要求：提供其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资质证件，不具备提供证件条件的，应提供国家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公函后凭介绍信、签字盖章的名单列表等相关证明文件，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实名制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入网。   
2. 提供税率及价格。
3. 质保期：质保期两年，必须满足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实际使用要求，若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，所有退货或索赔引起的一切费用及损失均由供应商单位承担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付款方式：到货后，供应商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与报名信息一致,不一致提供说明情况），买方在15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向供应商根据合同要求进行付款，付款95%，留质保金5%，质保期结束付款。
5. 谈判当天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发送报价的，视为弃权。
6. 谈判项目报名单位在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查询中属失信被执行人的，视为无履约能力，不得报名参加，已报名的视为无效报名。
7.若谈判单位采取低于成本价的报价方式，评委将有权否决其谈判资格。
